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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工作考核办法 
（本制度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行有效） 

第一条  为提高投资者关系工作质量，规范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的行为，广

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和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对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的职责履行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包

括： 

（一）是否具备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技能； 

（二）是否全面完成投资者关系工作。   

第三条  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和技能： 

（一）全面了解公司各方面情况。 

  （二）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熟悉公司治理、财务会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 

  （三）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诚实信用。 

第四条  投资者关系工作主要内容： 

（一）分析研究。统计分析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数量、构成及变动情况；

持续关注投资者及媒体的意见、建议和报道等各类信息并及时反馈给公司董事会

及管理层。 

  （二）沟通与联络。整合投资者所需信息并予以发布；举办分析师说明会等

会议及路演活动，接受分析师、投资者和媒体的咨询；接待投资者来访，与机构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保持经常联络，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参与度。 

  （三）公共关系。建立并维护与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媒体以及其他上市

公司和相关机构之间良好的公共关系；在涉讼、重大重组、关键人员的变动、股

票交易异动以及经营环境重大变动等重大事项发生后配合公司相关部门提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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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有效处理方案，积极维护公司的公共形象。 

  （四）有利于改善投资者关系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考核年度为每年的 1 月 1 日到 12月 31 日。考核及评定工作由董事

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 

第六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如果连续两次考核结果

为不合格者，公司将认定其不再适合担任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八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